附件3   
诚信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          ，身份证：                      ，为明确本人在应聘珠海市水务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之责任和职业道德，我愿向公司做出以下承诺：
1、 本人保证报名资料和相关证件真实有效，确保无隐瞒、伪造、欺骗等行为。资料及证件包括并不限于：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原件、复印件及电子版扫描件。
2、 本人承诺在中国及境外均无违法犯罪前科记录，未被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非社会服刑人员。
以上承诺，系本人真实意愿之反映。若本人有任何隐瞒、伪造证件等欺骗行为，愿接受公司处理。


承诺人签字及手印：               
      年    月    日
